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令 中華民國113年3月5日
傳藝秘字第11330006632號

修正「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獎助博碩士論文作業要點」第四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獎助博碩士論文作業要點」第四點

主　　任　陳悅宜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獎助博碩士論文作業要點第四點修正規定

四、申請方式、時間及限制

（一）申請時間為每年六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

理。

（二）本案於文化部獎補助資訊網線上申請方式辦理，申請人應於本中心公告申請

期間內，至線上報名系統填寫申請表及上傳各項所需文件電子檔，並於上傳

完成後，列印實體申請單一份並簽章，併附博碩士論文紙本三冊，於截止收

件日（郵戳為憑）前郵寄本中心。所有申請文件，本中心不予退還。

（三）線上申請表件如下：

１、申請表（附件一）。

２、學位證書影本（應註明「與正本相符」字樣）一份。

３、經學校審核通過之博碩士論文紙本三冊、電子檔一份。

４、得附送其他已發表之論文供參考。

５、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測系統（例如：SYMSKAN、Turnitin或快刀等其他同質性

著作原創性或文獻相似度比對系統）檢測結果報告頁一份。

（四）申請獎助之論文，以中文撰寫為原則；以外文撰寫者，申請及繳交論文時均

須檢附中文提要。

（五）申請論文如有下列情形者，不具受獎助之資格：

１、同一論文重複申請本獎助。

２、同一論文已獲文化部及所屬機關（構）、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文化內容策進院及其他政

府機關（構）之獎助。

３、論文未取得學位或其學位事後遭撤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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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獎助博碩士論文申請表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資料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學歷

學士 學校及系所：

碩士 學校及系所：

博士 學校及系所：

申請論文資料

論文名稱

指導教授

口試委員

論文通過日期 畢業年月

申請類別

□傳統表演藝術
（□傳統戲劇　□說唱藝術　□傳統舞蹈　□傳統雜技藝陣）

□傳統工藝
□臺灣音樂史

  其他事項
(請確認勾選)

□本申請論文未曾獲文化部及所屬機關
(構)、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電影及視聽文
化中心、文化內容策進院及其他政府機
關(構)之獎(補)助。

□本申請論文與國家圖書館保存之學位論
文一致。

□本表所填內容皆經申請人確認無誤。

   申請人簽名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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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本中心係基於文化行政之特定目的，於遵守我國法令、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獎助博碩士論文申請相關作業等規定，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及必要性原則蒐
集、處理或利用您於本案申請表及基於上開特定目的與本中心往來之個人資料。本中心蒐
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期間為永久、地區為本中心所在處所、對象限於本中心、上級
機關及依法得調閱相關資料之單位，利用方式則為文化行政之一般利用（包含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獎助博碩士論文作業公告及其他依政府資訊公開法所為之公告）。除法令另有規定
或本中心執行職務、業務所必須外，您可隨時至本中心請求本中心對於個人資料(1)查詢或
請求閱覽(2)製給複製本(3)補充或更正(4)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5)刪除。填寫人應聲明
並保證若所填寫之個人資料為非填寫人之個人資料，已事先取得該當事人代填個人資料之
同意，並應就前開個人資料告知事項為適當之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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